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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

優品360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洪靜遠女
士（「洪女士」）已辭任(i)本公司的公司秘書；及(ii)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.05條所
述之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，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亦宣佈，高偉舜先生（「高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
以代替洪女士，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

高先生為香港律師會會員，於1997年成為香港高等法院之認可律師。高先生於企
業融資、法律監管合規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洪女士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，亦對高先生的委
任表示熱烈歡迎。

承董事會命
優品360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及執行董事

林子峰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林子峰先生及許毅芬女士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施榮懷
先生、蔡素玉女士及李家麟先生。


